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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函 

 
地址︰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 
電話：04-22840370 
傳真︰04-22860164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年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95）興生字第 108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院 95年 12 月 21 日「95 學年度第 7次系所主管會議」會議紀
錄乙份，請查照。 

 

 

正本：本院各系所 

副本：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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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報告： 

感謝大家的協助讓各項院務工作得以順利推展，茲列舉重要者報

告如下： 
(一)賀本院生科系林正宏副教授及黃介辰副教授分別獲選為本校95學

年度教學、服務特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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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跨系所學程規劃案：於 95年 11 月 8 日舉辦公聽會，規劃草

案經提送 95 學年度第一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95年 12 月 18 日

召開規劃小組第三次會議，就後續規劃事宜再做討論。 

(三)95年 11 月 15、22、29 日及 12 月 6、13、20 日，共舉辦 6場院內

教師專題演講，講者分別為陳全木教授、翁仁憲教授、施習德助

理教授、楊秋英副教授、顏宏真教授、劉英明教授。 

(四)95年 11 月 21 日召開 95 學年度第一次院務會議，會中頒發本院獎

學金 95 學年度得獎同學 10 位之獎狀，通過(一)新修訂院長選薦

辦法、(二)新修訂系所主管選薦辦法、(三)新修訂院務會議組織辦

法、(四)新訂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五)新修訂教師聘任暨升等評

審辦法暨升等評分表各乙種、(六)成立跨系所學程。上述法規已

簽請校長核定中。 

(五)95年 11 月 27、29 日召開 95 學年度院教評會第一、二次會議，審

查通過醫科所新聘許美玲為專任助理教授、生化所與中研院合聘

吳金洌為兼任教授，二件申請案均已依規定送校教評會審議中。 

(六)依據本校通過本院「提昇教學、研究及行政單位競爭力先導計畫-

教學及服務獎勵辦法」，請各系所辦理教學服務績優教師獎勵推

薦案，推薦名單簽報學校核定中。 

(七)本院於 95 學年寒假舉辦第 9屆生命科學營，即日起接受報名，預

計招收 100 名，額滿或至 96年 1 月 10 日即截止報名。 

(八)已依學校規定提報 97年概算表，於 95年 12 月 5日送會計室彙辦。 

(九)本院圖書室曾經由86年 6月 11日主管會議(如附件一)決議由植物

系管理，為配合本校新建圖書館完工後收歸各單位圖書統一管理

需要，生科系已將圖書等資料送交總圖管理，非常感謝生科系用

心管理與維護。鑒於碩士在職專班與本院辦公室合併使用後，空

間甚為侷促，圖書室騰出後空間擬收歸供本院辦公室使用。 

(十)為加強院內聯繫與訊息流通，擬於 96年元旦起恢復發行院訊，初

稿如附，歡迎各系所踴躍提供各項活動訊息，為節省紙張擬以電

子郵件方式傳送本院教職員，原則於每月 1、16 日出刊一期。 

六、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提  案：本院95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議案，提請排序。（院長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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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本次議案計有6案，經審查除本院設置辦法暫不列入討論外，

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修正部分內容，其餘5項議案依原議程內

容及順序照案通過，提送院務會議討論。詳如附件所列，其

中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擬修訂條文修正處以加劃底線區分。 

二、請分生所陳良築教授協助審閱修改議案內容，並儘速將修正

意見送院，俾將院務會議資料於會前送各系所及代表審閱。 

執行情形：照案實施，並提送95年11月21日召開之95學年度第1次院務

會議討論。 

其他重要決議： 

(一)近期門禁發生異常，請陳道正先生通知負責維護廠商來院洽談改善

方案。 

(二)大樓外牆清洗即將完成，請院辦擬函進行意見調查，如需改進或加

強者可即請廠商配合辦理。 

(三)前次院務會議有關修訂本院「教師評鑑辦法」乙案，決議為「請各

單位攜回溝通，下次院務會議再行決定。」請院辦先擬函送各系

所調查修正意見，再決定是否提送院務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一、已洽廠商研究改善方案，並請本屆大樓管委會執行總

幹事周寬基教授負責協商中。 

二、外牆清洗已完成，並通知廠商依彙整後之調查意見進

行改善或修復，因受限機械無法清洗之部分區域，已

協調廠商同意扣款。 

三、經專函請各系所調查在案，均無意見，擬提下次院務

會議討論。 

 

 

七、討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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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本院各單位職技人員、專案計畫人員及工友95年年終考核，

請討論。（院長交議） 

說  明： 

一、本院現有職技人員5人、專案計畫人員3人、工友2人，依學校

規定95年參加年終考評分別為4、2、2人，其中專案計畫人員

考列等級尚未設限，依本校規定職技人員及工友可列甲等之

比例則分別為70％、75％，即2.8人、1.5人。 

二、為建立核實考評制度並兼顧公平公開之精神，本院職技暨專

案計劃行政人員除依本校規定辦理平時考核外，研擬年終考

評資料表如附件二，經本會議討論通過後即據以實施。 

決  議： 

一、職技人員及工友先辦理，專案計畫行政人員暫不適用。 

二、修正後表格如附件，由院函送各系所於95年12月25日中午前

填送。 

案由二：請審核本院碩士在職專班 95年度第一學期蔡麗華等 7名研究

生之論文口試委員資格。 

說  明： 

一、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如附件三)第二條

規定辦理。 

二、檢附本院碩士在職專班 95年度第一學期碩士論文口試委員推

薦名單如附件四，請依規定審核通過後報請校長發聘。 

決  議：照案通過。 

其他重要決議： 

本院補助老師發表期刊論文原則為：各位老師若有申請學校經費補

助，並扣除複印本費用後，尚不足之經費同意由院相關經費補助，每

件以不超過一萬元為原則。 

八、散會：同日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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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職技人員暨工友 

95年度年終考評資料表 

95年 12 月 

平時考核 

30％ 

直屬主管 

初評 50％ 

院長複評 

20％ 
單位 姓名 職稱 

獎懲 勤惰 進修 評分 實得 評分 實得 

總分 備註

         

         

         

 

         

說明：1.平時考核佔 30％，包含： 

(1)獎懲 10％：基本分數 7 分，嘉獎 1次加 0.2 分，小功 1次加 0.6 分，大功 1次加 1.8

分；申誡 1次扣 0.2 分，小過 1次扣 0.6 分，大過 1次扣 1.8 分。 

(2)勤惰 10％：基本分數 7 分，請事病假者，每請 1天(不足一天則以一天計)扣 0.2 分。

減少休假者(不含強制休假 14 天)，每滿 1天加 0.2 分，最多不得超過 1分。 

(3)進修 10％：符合本校規定終身學習時數者得基本分數 7 分，每超過 10 小時加 0.2 分，

最多不得超過 3分。未達到本校規定之時數，每不足 1小時扣 0.02 分。 

2.除直屬主管依實際考評結果評定乙等外，如有下列情形且無優良事蹟者，得先列入考列

乙等名單： 

(1)懲處：超過 1小過(含)者。 

(2)曾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 

(3)請事病假超過 5天。 

(4)帶職帶薪進修者。 

(5)該年度新進人員。 

3.直屬主管及院長的評分範圍皆為 80-90 分，凡任一位評分超過 85 分(含)時，須列出具體

事實，每一優良事蹟加 1分。另在直屬主管初評部分，若該單位超過二位職技人員(含

二位)，則同單位內職技人員的平均分數為 85 分。院長複評時得參酌院內被服務教師之

評議給分。 

4.平時考核：由受考評人自行填列，直屬主管再予複評。 

5.年度考核依受考評人總分序列由院長考核決定後送本校考績委員會審議。 

 


